附件1
本次检验项目
一、粮食加工品
（一）抽检依据
[bookmark: _GoBack]粮食加工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卫生部公告〔2011〕第4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3160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大米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镉（以Cd计）、无机砷（以As计）、苯并[α]芘、赭曲霉毒素A。
二、肉制品
（一）抽检依据
肉制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GB3160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1.酱卤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镉（以Cd计）、总砷（以As计）、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糖精钠（以糖精计）、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诱惑红）、菌落总数（限预包装食品检测）、大肠菌群（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沙门氏菌（限预包装食品及预先包装但需要计量称重的食品检测）、商业无菌（限罐头工艺食品检测，使用GB/T 23586-2009判定时，限2024年7月1日前生产的食品）。
2.熟肉干制品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合成着色剂（胭脂红、诱惑红）、菌落总数（限预包装食品检测）、大肠菌群（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沙门氏菌（限预包装食品及预先包装但需要计量称重的食品检测）。
3.熏烧烤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苯并[a]芘、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菌落总数（限预包装食品检测）、大肠菌群（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沙门氏菌（限预包装食品及预先包装但需要计量称重的食品检测）。
三、饮料
（一）抽检依据
饮料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GB 173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1.饮用纯净水抽检项目包括电导率、耗氧量（以O2计）、铅（以Pb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总砷（以As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镉（以Cd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亚硝酸盐（以NO2-计）、余氯（游离氯）、三氯甲烷、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
2.其他类饮用水抽检项目包括耗氧量（以O2计）、铅（以Pb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总砷（以As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镉（以Cd计）（限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检测）、亚硝酸盐（以NO2-计）、余氯（游离氯）、三氯甲烷、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
3.果蔬汁类及其饮料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安赛蜜、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菌落总数（限预包装食品检测；不适用于添加了需氧和兼性厌氧菌种的活菌（未杀菌）型饮料；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大肠菌群（限预包装食品检测）、霉菌（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酵母（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
4.其他饮料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糖精钠（以糖精计）、安赛蜜、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菌落总数（限预包装食品检测；不适用于添加了需氧和兼性厌氧菌种的活菌（未杀菌）型饮料；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大肠菌群（限预包装食品检测）、霉菌（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酵母（限预包装食品检测；执行GB 17325的产品除外）。
四、冷冻饮品
（一）抽检依据
冷冻饮品抽检依据是《冷冻饮品 冰淇淋》（GB/T 31114）、《冷冻饮品 雪糕》（GB/T 311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GB 275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 
（二）检验项目
冷冻饮品抽检项目包括蛋白质（限冰淇淋、雪糕检测；按GB 5009.5规定的方法测定，其中试样的制备应按GB/T 31321中3.3的方法进行）、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安赛蜜、柠檬黄（视产品具体色泽而定）、日落黄（视产品具体色泽而定）、菌落总数（不适用于终产品含有活性菌种（好氧和兼性厌氧益生菌）的产品）、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五、速冻食品
（一）抽检依据
速冻面米食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GB 192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3160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速冻面米食品抽检项目包括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限以动物性食品或坚果类为主要原料馅料的产品检测）、糖精钠（以糖精计）（配料中含甜味剂、食糖或者呈甜味的食品检测）、甜蜜素（配料中含甜味剂、食糖或者呈甜味的食品检测）、菌落总数（限即食速冻面米食品检测）、大肠菌群（限即食速冻面米食品检测）、沙门氏菌（限即食熟制速冻面米食品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限即食熟制速冻面米食品检测）。
六、茶叶及相关制品
（一）抽检依据
茶叶及相关制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茶叶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草甘膦、吡虫啉、乙酰甲胺磷、联苯菊酯、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甲拌磷、克百威、水胺硫磷、毒死蜱、啶虫脒、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亮蓝）。
七、酒类
（一）抽检依据
酒类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275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1.白酒抽检项目包括酒精度（散装白酒中酒精度经检测参与项目折算，不进行结果判定）、铅（以Pb计）（生产日期在2013年2月1日之前的产品依据GB 2757-1981判定，生产日期在2013年6月1日（含）之后的产品依据GB 2762判定）、甲醇、氰化物（以HCN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三氯蔗糖。
2.以蒸馏酒及食用酒精为酒基的配制酒抽检项目包括酒精度、甲醇、氰化物（以HCN计）、安赛蜜。
八、蔬菜制品
（一）抽检依据
蔬菜制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酱腌菜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亚硝酸盐（以NaNO2计）（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的产品依据GB 2762-2017判定（限腌渍蔬菜检测）；生产日期在2023年6月30日（含）之后的产品依据GB 2762-2022判定）、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安赛蜜、二氧化硫残留量（以大蒜为主要原料的产品不检测）、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视产品色泽而定）、大肠菌群（不适用于非灭菌发酵型产品）。
九、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一）抽检依据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KOH）（脂肪含量低的蚕豆、板栗类食品不作要求，经过油炸的蚕豆类食品除外）、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脂肪含量低的蚕豆、板栗类食品不作要求，经过油炸的蚕豆类食品除外）、铅（以Pb计）、黄曲霉毒素B1（除豆类食品外的产品检测）、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限瓜子类、花生制品食品检测）、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限瓜子类、花生制品食品检测）、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限开心果、杏仁、扁桃仁、松仁、瓜子、花生制品检测）、二氧化硫残留量、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大肠菌群、霉菌（限烘炒工艺加工的熟制产品检测）。
十、糕点
（一）抽检依据
糕点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3160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1.糕点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KOH）（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丙酸及其钠盐、钙盐（以丙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苋菜红、亮蓝、赤藓红、诱惑红）、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菌落总数（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大肠菌群（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霉菌（不适用于添加了霉菌成熟干酪的产品）。
2.面包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KOH）（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丙酸及其钠盐、钙盐（以丙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菌落总数（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大肠菌群（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霉菌（不适用于添加了霉菌成熟干酪的产品）。
3.面包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KOH）（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糖精钠（以糖精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丙酸及其钠盐、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菌落总数（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大肠菌群（不适用于现制现售的产品以及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霉菌（不适用于添加了霉菌成熟干酪的产品）。
十一、豆制品
（一）抽检依据
豆制品抽检依据是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GB 27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非发酵性豆制品（豆干、豆腐、豆皮等）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糖精钠（以糖精计）（限再制品检测）、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限再制品检测）、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除豆浆类外的产品检测）、合成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白色豆腐不检测）、大肠菌群（限即食预包装食品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限即食预包装食品检测）。
十二、特殊膳食食品
（一）抽检依据
特殊膳食食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运动营养食品抽检项目包括咖啡因（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肌酸（速度力量类产品必检，在其他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该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肽类（运动后恢复类产品必检，在其他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该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维生素A（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不适用于添加β-胡萝卜素的产品）、维生素D（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维生素E（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钙（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钠（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钾（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镁（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铁（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锌（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硒（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铜（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碘（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锰（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磷（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钼（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铬（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左旋肉碱（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牛磺酸（在产品中选择添加或标签中标示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含量时，应检测该项目）、铅（以Pb计）、总砷（以As计）、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十三、餐饮食品
（一）抽检依据
餐饮食品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检验项目
1.馒头花卷（自制）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
2.包子（自制）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
3.油条油饼（自制）（限油条、油炸的油饼）抽检项目包括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
4.糕点（自制）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
5.面包（自制）抽检项目包括酸价（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仅适用于配料中添加油脂的产品）、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
6.奶茶（自制）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安赛蜜、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7.熏烧烤肉类（自制）抽检项目（限以鲜（冻）畜禽肉及其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经过熏、烧、烤制成的熟肉制品）包括苯并[α]芘、铅（以Pb计）。

